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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茲提述卓爾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六日之公告，內容有關于

剛博士（作為認購人）認購合共53,448,000股本公司新股（「認購事項」）（「認購事項公告」），以

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七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委任于剛博士擔任本

公司執行董事兼聯席主席（「委任」）（「委任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

認購事項公告及委任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提供若干有關認購事項及委任的背景資料。

誠如認購事項公告所披露，于博士（作為認購人）按每股認購股份 2.90港元之認購價認購合

共53,448,000股本公司新股。于博士與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聯席主席閻志先生於二零一五年七

月二十一日首次討論于博士投資於本公司的可能性。認購事項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六日獲董

事會批准，而認購協議於同日訂立。委任的主意由閻志先生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八日首次建

議，並僅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七日下午四時後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獲董事會落實及批准。

認購股份已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七日早上向于博士發行及配發，其時董事會尚未批准委

任，而于博士當時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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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謹此強調認購事項的條件已於認購事項公告中全面披露，而委任並非認購事項的條

件。于博士與本公司之間概無就認購事項及委任作出任何並無分別於認購事項公告及委任

公告中披露的協議或安排、諒解或承諾（不論正式與否及不論明確或暗示）。

除上文所提供的額外資料外，認購事項公告及委任公告中的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卓爾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 聯席主席

閻志 于剛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的執行董事閻志先生、于剛博士、崔錦鋒先生及王丹莉女士；本公司

的非執行董事傅高潮先生；以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楊瓊珍女士、張家輝先生及彭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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